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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設置要點第一

點、第二點、第三點 

一、行政院為統籌辦理動員準備事項，依全民防衛動員準

備法第七條規定，特設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

會報（以下簡稱會報）。 

二、會報之任務如下：  

（一）動員準備綱領之策頒。 

（二）動員基本方針之決定。 

（三）動員法令審議。  

（四）各項動員準備方案之審議與核定。 

（五）行政動員準備支援軍事動員準備之政軍協調。  

（六）各級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及全民防衛動員戰力綜合

協調組織之協調、指導。 

（七）其他有關動員準備事項。 

三、會報置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各一人，分別由行政院院長、

副院長兼任；置委員二十三人，由行政院院長就督導

國防事務之政務委員一人及下列機關首長派兼之： 

（一）內政部。 

（二）外交部。 

（三）國防部。 

（四）財政部。 

（五）教育部。 

（六）法務部。 

（七）經濟部。 

（八）交通部。 

（九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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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衛生福利部。 

    (十一)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 

    (十二)文化部。 

    (十三)數位發展部。 

    (十四)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。 

    (十五)大陸委員會。 

    (十六)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 

    (十七)海洋委員會。 

    (十八)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。 

    (十九)行政院主計總處。 

    (二十)中央銀行。 

    (二十一)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。 

    (二十二)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 


